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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住建〔2022〕175号

关于明确建筑施工企业及工程项目安全管理

人员配备标准的通知

各建筑施工企业及相关单位：

为切实加强建筑施工企业工程施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根据

《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》及《关于明确建筑施工安全管理人员配

备标准的通知》（苏建筑安全委办〔2022〕8号），现就全市建

筑施工企业及工程项目安全管理人员配备标准的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建立安全责任制和安全管理制度

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从主要负责人到工程项目的全

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、责任范围、责任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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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和考核标准，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

核，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。

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建立安全生产的投入保障、宣传教育培

训、隐患排查治理、应急救援、危险作业、变更管理等安全生产

管理制度。

二、安全管理人员配备标准

（一）建筑施工企业

建筑施工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。建筑施工企

业安全总监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1. 安全总监

安全总监应当具有工程师以上相关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取得

相关专业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，熟悉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标准

和规范。安全总监是生产经营单位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，协

助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，直接监督管理本单位的安全生

产工作。

2.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

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指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生

产考核合格证书并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专职人员。企业专职

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（1）建筑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企业：特级资质不少于 6人；

一级资质不少于 4人；二级和二级以下资质企业不少于 3人。

（2）建筑施工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企业：一级资质不少于 3

人；二级和二级以下资质企业不少于 2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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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建筑施工劳务分包资质企业：不少于 2人。

（4）建筑施工企业的分公司、区域公司等分支机构应依据

实际生产情况配备不少于 2人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

（二）建设工程项目

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在工程项目组建安全生产领导小组，设置

安全主管或项目安全总监，并按工程实际配备机械、土建、综合

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工程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

备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1. 总承包单位

（1）建筑工程、装修工程按照建筑面积：1万平方米及以下

的工程至少 1人；1～5万平方米的工程至少 2人；5万平方米以

上的工程至少 3人。

（2）道路、桥梁、线路管道等市政工程和设备安装工程按

照工程合同价：5000万元以下的工程至少 1人；5000万元～1亿

元的工程至少 2人；1亿元及以上的工程至少 3人。

2. 分包单位

（1）专业承包单位应当配置至少 1 人，并根据所承担的分

部分项工程的工程量和施工危险程度增加。

（2）劳务分包单位施工人员在 50人以下的，应当配备 1名

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50～200人的，应当配备 2名专职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；200人及以上的，应当配备 3名及以上专职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，并根据所承担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危险实际情况

增加，不得少于工程施工人员总人数的 5%。



— 4—

三、工作要求

1. 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建筑施工企业要加强工作组织，落实责

任，认真贯彻落实相关规定和要求。各建筑施工企业要于 2022

年 8 月 20 日前，将安全总监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情况

报送昆山市住建局（建筑工程总承包及相关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企

业报送建工科，联系人邹明明，电话 0512-36872713；市政工程

总承包及相关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企业报送市政科，联系人葛明

明，电话 0512-57363236；工程项目报送市质安站，联系人黄炜，

电话 0512-57759877；昆山开发区项目报送昆山开发区质安站）。

2. 加大宣传力度。各行业协会要加强对企业和工程项目的宣

传，督促企业提高认识，按要求配置安全总监并建立健全企业安

全责任制和安全管理制度，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职责，切

实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。

3. 严格监督管理。我局相关部门和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将于

2022年 9月 1日起对全市建筑施工企业及工程项目安全管理人员

配备情况进行检查，对人员和制度落实不到位的，按照相关规定

予以处理，情节严重的予以停工、通报等处理。

附件：1. 建筑施工企业人员配置表

2. 工程项目人员配置表

昆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2年 8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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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建筑施工企业人员配置表

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职称 证书编号 备注

1 安全总监

2 安全员

.

.

.

备注：需提供企业资质证书、安全管理制度、相关证书、职称等资料复印件并

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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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工程项目人员配置表

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职称 证书编号 备注

1、总包单位

1
安全总监或

安全总监

2 安全员

.

2、分包单位

1 安全员

.

.

昆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2年 8月 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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